


國立嘉義大學 109 學年第 1 次師資培育評鑑指導委員會議纪錄

會議時間：110 年 2 月 24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 時 30 分

會議地點：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2樓第l會議室

主持人：艾群校長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

壹、 主席致詞（略）

貳丶 業務報告
一、本校師資塔育評鑑共有中等學校、國民小學、特殊教育、幼兒OO等四類科，中等學校

纪錄：吳佳暴

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為準自評；特殊教育與幼兒困師資類科為自評 。

二、實地評鑑內容期程為108 學年度至 110 學年度第 l 學期；內部評鑑內容期程為108 學

年度至 109 學年度第l學期 。

三、本校訂於 110 年4月 29 日進行內部評鑑、111 年5月底辦理實地評鑑 。

因、師資垮育評鑑維織架構設置評鑑挂導委員會、評鑑執行委員會及 中、小、特、幼評鑑

工作小紐，自我評鑑實旄要點如附件一 ，頁1-頁6 。

五、本校分別於 109 年 3 月 24 日及 110 年 1 月 12 日召開評鑑執行委員會議。

六、本校內部評鑑委員為各師資類科聘任3位共計 12 位

七、有闢本校國民小學、中等學校、特殊教育、幼兒固師資類科評鑑概況說明書初稿，如

附件二 。

決議：

一 丶各委員建議如下

林干惠委員：強化表面效度，提供圄文並茂丶緒構圖為主，文字補充說明為輔 。

成和正委員：採實地預演，了解評鑑流程及分工，以利評鑑之順暢性 。

簡罄瑩委員：強調及明列核心能力轉為素秦之歷程 。 教保及幼教不同法規，軟硬體需

明列 。

保心怡委員：教保及幼教分工需明蒞，於評鑑 時留意分工 。

魏麗敏委員：分主要指尋項目及次要指導項目，以利委員指導分工審查 。

二、由中心依評鑑項目規劃 主要挂導及次要指導項目（如附件三，頁1-頁4), 再請各類科

委員進行審查 。 國民小學、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概況說明書初稿及回瞿意見表（紙本）寄

送指導委員會委員進行書面審查，並請於110年3月5日前回義本校資料 。

三、特殊教育及幼兒困師資類科概況說明書初稿完成期程

（一）110 年 3 月 10 日前系所完成初稿 。

（二）110 年 3 月 12 日前依 主要指導及次要指導項目規劃審查委員，並由系所寄送指導委

員會委員審查 。

（三）110 年 3 月 19 日前敬請各委員回豊本校審查意見。

（因）110 年 3 月 26 日逕送師培中心定稿概況說明書（紙本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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